关于《相山区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5年12月，为促进城市公共空间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规范相山区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对利用市政公共资源设置户外广告的行为建立统一、公开、公平的有偿使用制度。根据上级部署和本地实际需要，相山区城管局起草了《相山区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过程
2025年12月，相山区城管局起草了《相山区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初稿）》，经集体讨论修改完善后发给其他单位征求意见。根据各单位的意见，我局又做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相山区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相山区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
一、明确适用范围与核心定义（第一至三条）。《办法》适用于相山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利用各类市政公共资源设置的户外广告。核心确立了“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明确其是指通过公开出让方式，有偿取得特定期限内利用公共资源设置户外广告权利的行为，从法律上界定了公共资源的使用属性。
二、确立有偿使用与收支管理原则（第四至五条）。明确规定利用市政公共资源设置户外广告必须依法缴纳有偿使用费，并界定其性质为政府非税收入，必须上缴区级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同时规定了资金用途，确保公共收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三、规范组织实施与出让程序（第六至十条）。确立了以招标、拍卖为主的公开市场化出让原则，明确了从出让、签约、缴费到办理设置许可的完整流程。特别规定了使用权期限届满前三个月须重新出让，并赋予原受让人优先权，既保证了管理的连续性，也维护了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明确了设置者的公益广告发布义务。
[bookmark: _GoBack]四、强化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第十一至十四条）。构建了多部门协同的监管体系：由区城市管理局和区市场监管局依职能进行日常监管；区财政局负责对收入、资金、票据进行监督；区审计局负责审计监督。设定了对擅自设置、逾期未拆等违法行为的罚则，并引入了信用监管手段，规定将相关行政处罚信息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实施联合惩戒，大幅提升了监管效力。
五、规定施行日期（第十五条）。明确了《办法》正式施行的起始时间。

